
东源县骆湖镇美丽圩镇客厅建设项目

工程监理采购需求书

一、项目业主情况

项目业主名称:东源县骆湖镇人民政府

电话:0762-8380396

联系人:蓝先生

二、中介服务名称

东源县骆湖镇美丽圩镇客厅建设项目工程监理采购需求书

三、对中介服务机构的资质要求

多个资质子项符合其一即可，需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合

法有效的工程监理资质等级乙级或以上。

四、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

(一)项目基本情况

项目预算总投资 100 万元，主要内容：美丽圩镇“七个一”补短

板，打造美丽圩镇客厅，实现圩镇文化展示窗口的功能。

(二)服务要求

1、质量控制:对施工材料、制作工艺、安装过程等进行全面检查

验收，确保质量达标。

2、进度控制:审核施工进度计划，监督施工单位按合同工期完成

各项工作。

3、投资控制:审核工程计量与付款申请，确保资金使用合理。

4、安全监管:监督施工现场安全措施，杜绝安全事故。

5、组织协调:协调项目业主与施工单位之间的工作关系。

五、合同履行地点和方式

(一)服务地点

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骆湖镇。

(二)服务方式

中介服务机构需派员驻点提供全过程现场监理服务，并根据需要

参加在项目业主单位召开的会议。

六、公开选取方式和计价标准



(一)公开选取方式

方案择优选取

(二)报价方式

报下浮率

(三)计价标准

拟按项目总投资金额*1.5%计取，具体金额以实际为准。

七、服务时间
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章后生效。本项目监理服务期自合同生

效之日起，至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及工程质量保修期届满之日止。

八、验收

若监理服务未达到合同约定标准，项目业主有权要求中介服务机

构限期整改。整改后仍不合格的，项目业主可酌情扣减服务费用，并

保留追究其违约责任的权利。

九、结算方式

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后一次性付清，最终结算金额以财政局核拨金

额为准。

十、违约责任

双方应严格遵守合同约定。任何一方违约，均应承担继续履行、

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。

十一、补充合同和解决争议方式

1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协商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

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2、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;协商不成的，

应向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十二、备注

本合同实质性内容将与本次采购公告及采购结果内容保持一致。

东源县骆湖镇人民政府

2026 年 3 月 4 日


